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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王王王王 氏氏氏氏 國國國國 際際際際 集集集集 團團團團 有有有有 限限限限 公公公公 司司司司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更改公司名稱更改公司名稱更改公司名稱更改公司名稱，，，，前前前前稱稱稱稱Wong’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組織章程大綱組織章程大綱組織章程大綱組織章程大綱 
 

 

 

 

 

 

於一九九零年六月六日註冊成立 

 

 

 

 

 
 
 
 

  

                                       

此文件為未經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正式採納的王氏國際集團有限公

司組織章程大綱之整合版本。此乃英文版本之中文翻譯，文義如有

出入，當以英文版本為準。 



  

表格編號 3a 註冊編號：15622 

 

 

 

[副本] 

 

 

更改名稱更改名稱更改名稱更改名稱註冊證書註冊證書註冊證書註冊證書 
 

 
本人謹此遵照《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第 10條證明WONG’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經一項決議案並公司註冊處處長批准後，已於二零一

三年六月三日更改其名稱並註冊為Wong’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七日經本人簽署 

並蓋上公司註冊處處長印章 

 

 

 

 

 

 

 

 

 

 

（已簽署） 

公司註冊處處長 

 

百慕達公司
註冊處處長
印章 



  

 

表格編號 6B 註冊編號：15622 

 

 

[副本] 

 

第二名稱第二名稱第二名稱第二名稱註冊證書註冊證書註冊證書註冊證書 
 

本人謹此遵照《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第 10A 條，簽發本第二名稱註冊證書，並

證明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 

 

 

Wong’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之第二名稱「王氏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已由本人登記在登記冊，該登記冊乃本人

根據前述條例的條文存置。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七日經本人簽署 

並蓋上公司註冊處處長印章 

 

 

 

 

 

 

 

 

 

 

（已簽署） 

公司註冊處處長 

 

百慕達公司
註冊處處長
印章 



 

表格編號 7a 註冊編號：EC15622 

 

 
百慕達百慕達百慕達百慕達 

 
增加股本備忘增加股本備忘增加股本備忘增加股本備忘 
寄存證明書寄存證明書寄存證明書寄存證明書 

 
謹此證明謹此證明謹此證明謹此證明 

WONG’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的增加股本備忘已於一九九七年六月六日遵照《《《《一九八一年公司法一九八一年公司法一九八一年公司法一九八一年公司法》》》》（「公司法」）

第 45(3)條送交公司註冊處處長。 

 

 

 於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七日代表公司註公司註公司註公司註

冊處處長冊處處長冊處處長冊處處長簽署 

 

 

 

 

 

 

 

 
 
增資前股本： 

 

48,000,000.00港元  

增資額： 

 

22,000,000.00港元  

現有股本： 

 

70,000,000.00港元  

 



表格編號 7a 

 

[副本] 

 

《一九八一年公司法》 

增加股本備忘增加股本備忘增加股本備忘增加股本備忘 
寄存證明書寄存證明書寄存證明書寄存證明書 

 

謹此證明謹此證明謹此證明謹此證明 

WONG’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的 

增加股本備忘 

已於 

一九九零年八月十日 

寄存於公司註冊處處長辦事處 

 

 

 於一九九零年八月十日 

代表公司註冊處處長見證簽署 

 

 

 

 

 

 

 

Pamela Adams（已簽署） 

 

 

增資前股本： 

 

200,000.00港元  

增資額： 

 

47,800,000.00港元  

現有股本： 

 

48,000,000.00港元  

 

 



表格編號 6 

 

[副本] 

 

公司註冊證書公司註冊證書公司註冊證書公司註冊證書 
 

本人謹此遵照《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第 14條，簽發本公司註冊證書，並證明於

一九九零年六月六日， 

 

 

WONG’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已由本人登記在登記冊，該登記冊乃本人根據上述條例的條文存置，而上述公司

為獲豁免公司。 

 

 

 

 

 

 

 

 

於一九九零年六月六日經由本人簽署 

 

 

 

 

 

 

 

 

 

 

 

Pamela Adams（已簽署） 

公司註冊處署理處長 

 

百慕達公司
註冊處處長
印章 



表格編號 2 

 

[副本] 

 

《一九八一年公司法》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有限公司的 
組織章程大綱組織章程大綱組織章程大綱組織章程大綱 
(第 7(1)及(2)條) 

 

WONG’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下文簡稱「本公司」） 

之 

組織章程大綱 

 

 

1. 本公司股東的責任限於彼等目前分別持有的股份中的未繳金額（如有）。 

 

2. 吾等，即下方簽署的人士，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 百慕達公民地位百慕達公民地位百慕達公民地位百慕達公民地位 

（（（（有有有有／／／／無無無無）））） 

國籍國籍國籍國籍 認購股份數目認購股份數目認購股份數目認購股份數目 

Charles T. M. Collis Clarendon House,  

Church Street, 

Hamilton, 

Bermuda. 

有有有有 英國籍英國籍英國籍英國籍 一股一股一股一股 

     

Frank Mutch 同上同上同上同上 有有有有 英國籍英國籍英國籍英國籍 一股一股一股一股 

     

Richard S. L. 

Pearman 

同上同上同上同上 有有有有 英國籍英國籍英國籍英國籍 一股一股一股一股 

 

謹此分別同意承購本公司臨時董事可能分別配發予吾等的有關數目的本公司股

份，有關股份數目不超過吾等分別認購者，並支付本公司董事、臨時董事或發起

人就分別配發予吾等的股份可能催繳的股款。 

 

 

3. 本公司將為《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界定的獲豁免公司。 

 



4. 本公司有權持有合共不超過下列位於百慕達的土地，包括以下地塊： 

 

無 

 

5. 本公司不擬於百慕達經營業務。 

 

6. 本公司的法定股本為 200,000港元，分為每股面值 0.10港元的股份。本公司

的最低認購股本為 100,000港元。 

 

7. 本公司組成及註冊成立的宗旨為： 

 

按照隨附附表所述 

 



《一九八一年公司法》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有限公司之 

組織章程組織章程組織章程組織章程大綱大綱大綱大綱 

（第 7(1)及(2)節） 

 

WONG’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表格 2之附表 

公司之宗旨／權力 

 

7. 公司之宗旨 

 

1) 作為控股公司行事，並對其所有分公司履行控股公司之一切功能，以及協調

任何一或多間附屬公司（或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乃當中成員，或以任何形

式受本公司控制之任何公司集團）之政策和行政管理； 

 

2) 作為投資公司行事，就這個宗旨而言，為投資目的取得和持有由任何政府、

主權政體、統治機關、駐地行政機關、公型組織或機構（包括最高層級、直

轄市級、地方級等）發行或擔保的任何股份、股額、債權證、債權股證、債

券、債項及證券，其可透過認購、競投、購買、轉換、包銷、參與聯盟或任

何其他方式投資，亦不論是否繳足，並在要求繳付股款或預先繳付股款或其

他時作出付款，以及認購上述者（不論是有條件或強制），並持有作為投資（但

有權變更任何投資），以及行使並強制執行上述各項之擁有權賦予或附帶之所

有權利及權力，而本公司可按其不時決定之方式，把毋須即時用於該等證券

之資金加以投資及處理； 

 

3) 誠如公司法附表二第(b)至(n)段及第(p)至(t)段所載； 

 

4) 訂立任何擔保、彌償保證合約或保證人責任，以保證、支持或擔保（不論有

沒有代價或利益）任何一名或多名人士履行任何責任，並擔保履任或即將履

任可予信賴或信任位置之個別人士之誠實﹕ 

惟惟惟惟此不應被詮釋為授權本公司進行一九六九年銀行法定義之銀行業務，或批

發銀行或融資擔保業務或經營承兌票據業務。 

 

8. 本公司之權力 

 

i) 本公司根據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第 42節擁有發行優先股之權利，有關優先

股可按持有人之選擇而須予贖回。 



 

ii)  本公司根據《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第 42A節擁有購回本身股份之權力。 

 

iii)  本公司不具有《一九八一年公司法》附表一第 1段所載之權力。 

 

 

 

由各認購人在最少一名見證人見證下簽署－ 

 

Charles T.M. Collis（已簽署）   Sarah Birtwistle（已簽署） 

……………………………………  …………………………………… 

 

Frank Mutch（已簽署）    Sarah Birtwistle（已簽署） 

……………………………………  …………………………………… 

 

Richard S.L. Pearman（已簽署）   Sarah Birtwistle（已簽署） 

……………………………………  …………………………………… 

（認購人）       （見證人） 

 

認購日期：於一九九零年五月二十五日 

 



《《《《一九八一年公司法一九八一年公司法一九八一年公司法一九八一年公司法》》》》 
 

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 
 

 在不違反法律或該公司章程大綱任何條文的前提下，股份有限公司可行使以下所有或任何
權力－ 
 
1. 經營可與公司的業務一起方便經營的任何其他業務，或經營有可望提高公司財產或權利的

價值，或使任何財產或權利成為有利可圖的的任何其他業務； 
 

2. 向任何經營公司獲許可經營的業務的人士，收購或承接全部或部分業務、財產及負債； 
 

3. 申請註冊、購買、租賃、收購、持有、使用、控制、獲特許使用、出售、轉讓或處置專利、
專利權、版權、商標、配方、特許權、發明、程序、獨家標誌及類似權利； 
 

4. 冯ảỽ䴻䆇ㆾ⽆ḳㆾ⌛⮯䴻䆇ㆾ⽆ḳ℔⎠䌚姙⎗䴻䆇ㆾ⽆ḳ䘬㤕⊁ㆾṌ㖻䘬Ṣ⢓炻ㆾ冯ả
ỽ䴻䆇ㆾ⽆ḳㆾ⌛⮯䴻䆇ㆾ⽆ḳảỽ傥⣈䚜㍍ㆾ攻㍍よ⍲℔⎠䘬㤕⊁ㆾṌ㖻䘬Ṣ⢓炻妪䩳
⎰⣍ㆾ妪䩳ảỽ㚱斄↮ṓ⇑㼌ˣ䳸⎰⇑䙲ˣ⎰ἄˣ倗䆇ˣḺよ䈡姙㪲䘬⬱㌺； 

 
5. ㈧岤或以其他方式䌚⍾並持有，任何℟㚱冯℔⎠䘬⬿㖐⬴ℐㆾ悐↮䚠Ụ䘬⬿㖐炻ㆾ䴻䆇ả

ỽ可以惠及公司的業務䘬℞Ṿ法人團體䘬證券； 
則
6. 在條例第 96條的規限下，向任何僱員，或與公司有業務往來或公司有意與彼建立業務往來

的任何人士，或公司持有任何股份之任何其他法人團體，貸出款項； 
 

7. 䓛婳炻啱㈡䴎ˣ䩳㱽䘬ㆸ㔯㱽⇯ˣ廱嬻ˣ䦣廱ˣ岤屟ㆾ℞Ṿ㕡⺷⼿⇘ㆾ䌚⍾炻ẍ⍲埴ἧˣ
➟埴⍲ṓ㚱ảỽ㓧⹄ㆾᷣ䭉䔞⯨ㆾảỽ㱽Ṣ⛀橼ㆾ℞Ṿ℔ℙ⛀橼䌚岎㪲㈡䴎䘬䈡姙䉨ˣ䈡
姙ˣ㪲≃ˣ㪲傥ˣ⮰䆇㪲ˣ䈡姙㪲ˣ㪲⇑ㆾ䈡㪲烊䁢⮎㕥娚䫱䈡姙䉨ˣ䈡姙ˣ㪲≃ˣ㪲傥ˣ
⮰䆇㪲ˣ䈡姙㪲ˣ㪲⇑ㆾ䈡㪲侴㓗Ẁ㫦枭ˣ㍸ὃ⋼≑ㆾἄ↢届䌣烊᷎㈧㑼冯㬌䚠斄䘬屈⁝
ㆾ屔ả烊  

 
8. 姕䩳ˣ支援或協助設立與支援㖐⛐よ⍲公司或其前任人之僱員或前僱員，或惠及該等僱員

或前僱員之受養人或親屬之組織、機構、基金或信託；㈡䴎徨ẹ慹⍲㳍層烊⯙ᾅ晒或與本
段所載宗旨類似之任何宗旨ἄ↢Ẁ㫦烊䁢ヰ┬ˣṩッ、教育或宗教目標炻ㆾ䁢ảỽ䋶≑⬿
㖐ㆾảỽ℔䛦ˣ⣏䛦ㆾ㚱䓐䘬⬿㖐侴娵㋸㫦枭ㆾ㑼ᾅ㓗Ẁ㫦枭烊 

 
9. 䘤崟ảỽ℔⎠炻ẍ㓞岤ㆾ㍍䭉℔⎠䘬ảỽ屉䓊⍲⁝⊁炻ㆾ䁢忼⇘℞Ṿ⎗よ⍲℔⎠䘬䚖䘬； 
 
10. 岤屟ˣ㈧䦇ˣ㎃⍾ˣ䦇䓐ㆾẍ℞Ṿ㕡⺷䌚⍾℔⎠娵䁢⮵℞㤕⊁ᷫⰔ⽭枰ㆾ⎗䁢℞㤕⊁ⷞἮ

㕡ὧ䘬朆⛇⛘屉䓊ˣ㪲⇑ㆾ䈡㪲烊  
 
11. ⺢忈ˣ䵕ᾖˣ㓡⺢ˣ侣㕘及拆卸屬必須的或對其目的方便的任何樓宇或工程； 
 
12. 以租約或租賃協議之方式取得百慕達之土地，年期不可超過二十一年，而取得之土地必須

「真正」為了公司業務需要，並獲財政部長酌情授出有關藉租約或租賃協議方式按類似年
期取得百慕達土地用作提供高級人員及僱員住宿或休憩設施之同意，待再無需要土地作任
何上述用途時，終止或轉讓租約或租賃協議； 
 

13. 除非在其註冊法例或公司章程大綱另有明文規定（如有），並受本公司法的條文規限，每間
公司均有權以抵押位於百慕達或其他地方之任何種類土地或非土地財產，並按公司不時之
決定出售、交換、修改或處置有關抵押，將公司資金進行投資； 
 

14. ⺢忈ˣ㓡忚ˣ䵕ᾖˣ䴻䆇ˣ䭉䎮ˣ➟埴ㆾ㍏⇞ảỽ⎗ẍὫ忚℔⎠⇑䙲䘬忻嶗ˣ忂忻ˣ暣干
年忻ˣ揝嶗ˣ㓗䶂ㆾ“䶂ˣ㧳㦹ˣ屗㯜⹓ˣ㯜忻ˣ䡤柕ˣⶍ⺈ˣᾱ⹓ˣ暣㯋ⶍ䦳ˣⶍ⟜ˣ
屗䈑⭌⍲℞Ṿⶍ䦳⍲ὧ⇑姕㕥烊屯≑ㆾẍ℞Ṿ㕡⺷⋼≑ㆾ⍫冯⺢忈ˣ㓡忚ˣ䵕ᾖˣ䴻䆇ˣ
䭉䎮ˣ➟埴ㆾ㍏⇞娚䫱枭䚖炻ㆾ⛐忁㕡朊ἄ↢届䌣； 

 



15. 為任何人士籌集及幫助籌集資金，及藉獎賞、貸款、承諾、背書、擔保或其他方式對此加
以協助，並就任何人士履行或承擔任何合約或責任作擔保，尤其擔保該人士會支付其債務
責任之本金及利息； 
 

16. 以公司認為合適之方式借入款項或籌措款項或保證支付款項； 
 

17. 攳↢ˣ妪䩳ˣ㈧⃴ˣ側㚠ˣ層䎦ˣ䯥䩳⍲䘤↢⋗䤐ˣ㈧Ẁ䤐ˣ㍸╖ˣ娵岤㪲嫱⍲℞Ṿ⎗㳩
廱ㆾ⎗廱嬻䘬䤐㒂烊 

 
18. 在取得正式授權下，ẍ℔⎠娵䁢怑䔞䘬ẋ₡炻⮯℔⎠䘬㤕⊁ㆾ℞ảỽ悐↮炻㔜橼ㆾ㍍役㔜

橼↢ⓖˣ㓦䦇ˣṌ㖻ㆾ嗽伖烊 
 

19. 在公司日常業務過程中↢ⓖˣ㓡忚ˣ䭉䎮ˣ䘤⯽ˣṌ㎃ˣ↢䦇ˣ嗽伖ˣ⇑䓐ㆾẍ℞Ṿ㕡⺷
嗽䎮娚℔⎠䘬屉䓊； 

 
20. ㍉䓐䚳Ἦ⎰⭄䘬㕡㱽⭋㎂℔⎠䘬䓊⑩，尤其通過廣告、購置及展示美工或附加品、出版書

籍及期刊，及頒授獎金及獎項以及作出捐款； 
 

21. 促致公司在任何海外司法權區獲得註冊及獲得承認，並根據該海外司法權區之法例指定該
區之人士代表公司接收法律程序或訴訟之傳召文件； 
 

22. ↮惵冯䘤埴℔⎠䘬⶚丛嵛偉㫦偉ấ炻ẍ㓗Ẁㆾ悐↮㓗Ẁ℔⎠㇨岤屟ㆾẍ℞Ṿ㕡⺷䌚⍾䘬ả
ỽ屉䓊炻ㆾ㓗Ẁ℔⎠忶⼨㇨䌚㍸ὃ䘬㚵⊁； 

 
23. ⮯℔⎠䘬ảỽ屉䓊ẍ䎦慹ˣ䈑ẞˣ⮎䈑ㆾ䴻嬘㰢䘬℞Ṿ⼊⺷炻啱偉〗ˣ䋶岆ㆾ任何其他被

認為適當之方式，↮䘤䴎ㆸ⒉炻但不得導致公司的資本減少，除非分派之目的在於使公司
可予解散，或該分派（本段所述者除外）在其他方面符合法例； 

 
24. 成立代理機構及分公司； 

 
25. ㍍⍿ㆾ㊩㚱㊱㎕ˣ抵押權、䔁伖㪲⍲㉤姀炻ẍᾅ嫱℔⎠㇨↢ⓖ䘬ảỽ䧖栆䘬ảỽ悐↮屉䓊

䘬屟₡ㆾ屟₡ᷕ⯂㛒㓗Ẁ䘬检㫦䌚⼿㓗Ẁ炻ㆾᾅ嫱岤屟Ṣ⍲℞ṾṢ㫈℔⎠䘬㫦枭䌚⼿㓗
Ẁ炻␴↢售或以其他方式處置任何該等按揭、抵押權、留置權或押記； 

 
26. 支付註冊及籌組公司之所有費用及開支或附帶之所有費用及開支； 

 
27. ẍ℔⎠ᶵ㗪娵䁢⎰怑䘬㕡⺷⮯℔⎠䃉枰⌛㗪䓐㕤℞⬿㖐䘬屯慹≈ẍ㈽屯⍲嗽䎮烊 

 
28. ẍ⥼妿Ṣˣẋ䎮Ṣˣ㈧彎⓮ˣᾉ妿Ṣ幓ấㆾ℞Ṿ幓ấ炻ẍ⍲╖䌐ㆾ忋⎴℞ṾṢ炻ἄ↢本分

節批准公⎠忚埴䘬ảỽḳね炻⍲℔⎠䪈䦳⣏䵙㈡Ⅾ䘬㇨㚱ḳね； 
 

29. ἄ↢䁢忼⇘℔⎠䘬⬿㖐⍲䁢埴ἧ℔⎠䘬㪲≃㇨旬ⷞ䘬ḳねˣㆾ㚱≑㕤忼⇘℔⎠䘬⬿㖐⍲埴
ἧ℔⎠䘬㪲≃䘬ḳね。 

 
 每間公司均可於百慕達法境外行使其權力，前提為在尋求行使該等權力的地區，其有效法
律允許行使該等權利。 

 



《《《《一九八一年公司法一九八一年公司法一九八一年公司法一九八一年公司法》》》》 
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 

 
 
 公司可以提述方式於其章程大綱中納入下列任何宗旨，即以下業務： 
 
(a) 各類保險及再保險； 

 
(b) 各類商品包裝； 

 
(c) 購買、出售及買賣各類商品； 

 
(d) 設計及製造各類商品； 
 
(e) 各類金屬、礦產、化石燃料及寶石的採掘及勘探，以及其銷售及使用前準備； 
 
(f) 原油及碳氫化合物產品（包括石油及石油產品）的勘探、鑽探、轉移、運輸及提煉； 
 
(g) 科學研究，包括工序的改進、探索及發展、發明、專利及設計，以及實驗室及研究中心的建
造、維修及運作； 
 

(h) 陸海空業務，包括各類乘客、郵件及商品的陸上，船舶，航空運輸； 
 
(i) 船舶及飛機的擁有人、管理人、營運商、代理商、建造商及維修商； 
 
(j) 收購、擁有、出售、出租、維修或買賣船舶及飛機； 
 
(k) 旅行代理、貨運承包商及貨運代理； 
 
(l) 碼頭業主、碼頭管理員、倉庫管理員； 
 
(m) 船具商及買賣各類繩索、帆布、石油及船隻補給品； 
 
(n) 各種形式的工程； 
 
(o) 開發及經營任何其他公司或業務，及為任何其他公司或業務提供意見或擔任技術顧問； 
 
(p) 農場主、牲畜育種商及飼養商、畜牧業者、屠宰商、皮革製造商以及各類牲畜、皮毛、動物
脂、穀物、蔬菜及其他農產品的加工商和代理商。 

 
(q) 通過購買或其他方式購入發明、專利、商標、商號、商業秘密、設計及類似知識產權，並持
作投資； 

 
(r) 購買、出售、租賃、出租及買賣各類運輸工具； 
 
(s) 委聘、引介、僱用藝術家、演員、各類藝人、作家、作曲家、製片人、工程師及各類專家或
專業人士，及擔任彼等之代理人； 

 
(t) 通過購買購入或以其它方式持有、出售、處置及買賣位於百慕達境外之房地產及各類私人財
產（不論位於何處）。 

 


